临海童街道办2024年预防未成年儿童

防溺水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全面加强未成年儿童预防溺水事故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根据省、市、区民政局的有关会议精神，现结合我街道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尽职负责、失职追责的工作思路，全面履行教育、管理、监护责任，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预防溺水事故工作体系，构筑安全防护防线，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实现宣传教育全覆盖，警示标志全覆盖，隐患排查全覆盖，监管监控全覆盖，全方位构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安全网，实现“零溺水"的目标。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我街道2024年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组织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决定调整临海童街道办事处预防未成年儿童溺水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副书记、主任魏军任组长，各分管领导任副组长，街道综合办、应急办、派出所、综治办、社会事务办、发展办、中心校、家长或监护人、各社区等为成员单位。
三、职责分工

街道本级工作人员职责：街道党委副书记、主任魏军负总责，分管民政、安全、教育领导具体负责，负责牵头、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人员落实相关制度。各社区、各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及"属地管理"的原则，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切实加强重点时段、重点水域的监测管理，全面落实防溺水工作监管责任。

中心学校：学校校长是本校预防学生溺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学校防溺水工作负总责。要主动协同有关部门开展以防溺水为重点的安全宣传教育；督促各教学点履行宣传教育责任，通过发送短信、打电话、发放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对学校周边重点水域安全隐患的排查，危险水域要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加强家校沟通和联系，暑假期间各校要成立暑期学生安全工作小组，组织教职工对学生进行家访，在督促家长确实履行监管职责的基础上对学生及家长再进行一次防溺水宣传教育;进一步做好各校假期值班工作，完善信息报送制度，一旦发生学生溺水事件,要按照规定程序报告，并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派出所：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水域排查，及时组织对溺水事故的救援，调查事故原因，鉴定事故性质，处置或协助处置事故善后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对非法取土以及对塘坝任意改造等现象进行严厉打击，对因此而遗留的水坑、围堰等，要责令责任人限期修缮，确保不留隐患。

应急办：将预防各类溺水伤亡事故发生工作列入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各责任单位督办、协调。组织开展检查、督查。

各社区：按照“属地管理、地方负责”的原则，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分管负责人具体落实，在本辖区内实行包保责任制。各社区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营造暑期防溺水工作的宣传氛围；建立辖区内所有水域登记、巡查制度，认真填报重点水域排查情况登记表及水域巡查记录表，对重点水域进行地毯式摸排，检查有无永久性安全警示标识等；将辖区内所有危险水域都设立醒目的永久性警示标识，重点水域等要明确安全信息员。

家长或监护人职责：强化家校联动、通过家长会、微信群等、签订《学生防溺水安全责任书》等方式，督促学生监护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切实负起监护责任。家庭和学生监护人是防溺水工作直接责任人，要履行主体监护责任，筑牢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牢固树立“对孩子负责、对家庭负责”的观念，严令禁止孩子私自下河塘游泳嬉水。如因思想懈怠、监管不力导致溺水事故，责任自负。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预防各类溺水伤亡事故发生是各社区、各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各社区、各部门要站在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高度，切实把预防未成年儿童溺水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认真部署、强力推进工作落实，确保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二）强化措施，加强督查。预防各类溺水伤亡事故要围绕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目标，加强督导检查，确保机制健全、任务明确、措施到位。要健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细化工作措施，认真开展自查和整改工作，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对发现的各类隐患逐一进行整改，确保警示标识、隐患整改、监管监控全覆盖。

（三）加强协作，强化责任。各社区、各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分工协作，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及时解决突出问题，形成党政领导、部门联动、依法监管、社会参与的联动机制。要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条块结合”和“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建立健全预防各类溺水伤亡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形成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各社区、各部门要按照工作要求，切实落实管理责任，加强信息报送，不得有情不报和缓报。凡因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而引发事故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